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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4月 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4-013）、《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09）、《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11）。由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疏忽，造

成上述公告的个别内容错误，现将有关更正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之“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

股东持股情况表”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14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54% 244,117,070  质押 205,400,000 

Z&P 

ENTERPRISES 

LLC 

境外法人 25.28% 195,672,487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2% 94,578,561    



陈东 境内自然人 2.18% 16,870,469 12,742,852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泽熙 1 期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15,301,406    

曹建国 境内自然人 1.76% 13,632,274 10,224,204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61% 12,463,225    

朱张泉 境内自然人 1.33% 10,274,080 7,705,560   

汪鸣 境内自然人 1.11% 8,611,608 6,458,706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泽熙 6 期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7,610,23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244,117,070 人民币普通股 244,117,070 

Z&P ENTERPRISES LLC 195,672,487 人民币普通股 195,672,48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4,578,561 人民币普通股 94,578,56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泽熙 1 期单一资金信托 
15,301,406 人民币普通股 15,301,406 

杨林 12,463,225 人民币普通股 12,463,22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泽熙 6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7,610,234 人民币普通股 7,610,234 

山东省国际信托公司-三能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7,594,317 人民币普通股 7,594,317 

王虎 7,248,381 人民币普通股 7,248,381 

唐吉苗 6,915,886 人民币普通股 6,915,886 

陈东 4,127,617 人民币普通股 4,127,6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杨林、朱张泉、唐吉苗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4,117,070 股

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4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38,617,0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75%。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14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75% 338,617,070  质押 205,400,000 

Z&P 

ENTERPRISES 

LLC 

境外法人 25.28% 195,672,487    

陈东 境内自然人 2.18% 16,870,469 12,742,852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泽熙 1 期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15,301,406    

曹建国 境内自然人 1.76% 13,632,274 10,224,204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61% 12,463,225    

朱张泉 境内自然人 1.33% 10,274,080 7,705,560   

汪鸣 境内自然人 1.11% 8,611,608 6,458,706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泽熙 6 期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7,610,234    

山东省国际信

托公司-三能 1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7,594,31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338,617,070 人民币普通股 338,617,070 

Z&P ENTERPRISES LLC 195,672,487 人民币普通股 195,672,48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泽熙 1 期单一资金信托 
15,301,406 人民币普通股 15,301,406 

杨林 12,463,225 人民币普通股 12,463,22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泽熙 6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7,610,234 人民币普通股 7,610,234 

山东省国际信托公司-三能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7,594,317 人民币普通股 7,594,317 

王虎 7,248,381 人民币普通股 7,248,381 

唐吉苗 6,915,886 人民币普通股 6,915,886 

陈东 4,127,617 人民币普通股 4,127,617 

曹建国 3,408,070 人民币普通股 3,408,0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杨林、朱张泉、唐吉苗存在关联关系，其



动的说明 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4,117,070 股外，还

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45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38,617,0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75%。 

 

二、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之“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

股东持股情况表”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14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54% 244,117,070  质押 205,400,000 

Z&P 

ENTERPRISES 

LLC 

境外法人 25.28% 195,672,487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2% 94,578,561    

陈东 境内自然人 2.18% 16,870,469 12,742,852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泽熙 1 期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15,301,406    

曹建国 境内自然人 1.76% 13,632,274 10,224,204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61% 12,463,225    

朱张泉 境内自然人 1.33% 10,274,080 7,705,560   

汪鸣 境内自然人 1.11% 8,611,608 6,458,706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泽熙 6 期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7,610,23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244,117,070 人民币普通股 244,117,070 

Z&P ENTERPRISES LLC 195,672,487 人民币普通股 195,672,48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4,578,561 人民币普通股 94,578,56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泽熙 1 期单一资金信托 
15,301,406 人民币普通股 15,301,406 

杨林 12,463,225 人民币普通股 12,463,22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泽熙 6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7,610,234 人民币普通股 7,610,234 

山东省国际信托公司-三能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7,594,317 人民币普通股 7,594,317 

王虎 7,248,381 人民币普通股 7,248,381 

唐吉苗 6,915,886 人民币普通股 6,915,886 

陈东 4,127,617 人民币普通股 4,127,6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杨林、朱张泉、唐吉苗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4,117,070 股

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4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38,617,0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75%。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14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75% 338,617,070  质押 205,400,000 

Z&P 

ENTERPRISES 

LLC 

境外法人 25.28% 195,672,487    

陈东 境内自然人 2.18% 16,870,469 12,742,852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泽熙 1 期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15,301,406    

曹建国 境内自然人 1.76% 13,632,274 10,224,204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61% 12,463,225    

朱张泉 境内自然人 1.33% 10,274,080 7,705,560   

汪鸣 境内自然人 1.11% 8,611,608 6,458,706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7,610,234    



泽熙 6 期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山东省国际信

托公司-三能 1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7,594,31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338,617,070 人民币普通股 338,617,070 

Z&P ENTERPRISES LLC 195,672,487 人民币普通股 195,672,48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泽熙 1 期单一资金信托 
15,301,406 人民币普通股 15,301,406 

杨林 12,463,225 人民币普通股 12,463,22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泽熙 6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7,610,234 人民币普通股 7,610,234 

山东省国际信托公司-三能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7,594,317 人民币普通股 7,594,317 

王虎 7,248,381 人民币普通股 7,248,381 

唐吉苗 6,915,886 人民币普通股 6,915,886 

陈东 4,127,617 人民币普通股 4,127,617 

曹建国 3,408,070 人民币普通股 3,408,0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杨林、朱张泉、唐吉苗存在关联关系，其

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4,117,070 股外，还

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45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38,617,0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75%。 

 

三、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 

更正前：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房地产（详见附件一：海亮股份向中国银行融资抵押物清单）为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下称“中行诸暨支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担保的范围包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或等值外汇）的本金余额及其利

息、费用。该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各类贷款、保函、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进口

押汇、出口保理、境外兑付等融资品种(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融资品种)，融资期

限不超过两年。 



同意公司以房地产（详见附件二：海亮股份向工商银行融资抵押清单）为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下称“工行诸暨支行”）融资提供抵押担

保，担保的范围包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或等值外汇）的本金余额及

其利息、费用。该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各类贷款、保函、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

进口押汇、出口保理、境外兑付等融资品种(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融资品种)，融

资期限不超过两年。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科宇公司”）以其

所拥有的房地产（详见附件三：科宇公司向中国银行融资抵押清单）为向中行诸

暨支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500 万元（或等

值外汇）的本金余额及其利息、费用。该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各类贷款、保函、承

兑汇票、开立信用证、进口押汇、出口保理、境外兑付等融资品种(包含但不仅

限于上述融资品种)，融资期限不超过两年。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亮（越南）铜业有限公司（下称“越南海亮”）以其

所拥有的地产（详见附件四：越南海亮向中行胡志明分行融资抵押清单）为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胡志明分行（下称“中行胡志明分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2,000万美元融资款项全数均可用于开立信用证及信用证押汇。 

同意授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各公司签署一切与授信、

借款以及抵押担保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任旭东、陈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任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东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附件六）。任旭东先生、陈东先生担任董

事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

会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并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选举。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更正后：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房地产（详见附件一：海亮股份向中国银行融资抵押物清单）为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下称“中行诸暨支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担保的范围包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或等值外汇）的本金余额及其利

息、费用。该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各类贷款、保函、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进口

押汇、出口保理、境外兑付等融资品种(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融资品种)，融资期

限不超过两年。 

同意公司以房地产（详见附件二：海亮股份向工商银行融资抵押清单）为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下称“工行诸暨支行”）融资提供抵押担

保，担保的范围包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或等值外汇）的本金余额及

其利息、费用。该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各类贷款、保函、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

进口押汇、出口保理、境外兑付等融资品种(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融资品种)，融

资期限不超过两年。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科宇公司”）以其

所拥有的房地产（详见附件三：科宇公司向中国银行融资抵押清单）为向中行诸

暨支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500 万元（或等

值外汇）的本金余额及其利息、费用。该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各类贷款、保函、承

兑汇票、开立信用证、进口押汇、出口保理、境外兑付等融资品种(包含但不仅

限于上述融资品种)，融资期限不超过两年。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亮（越南）铜业有限公司（下称“越南海亮”）以其

所拥有的地产（详见附件四：越南海亮向中行胡志明分行融资抵押清单）为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胡志明分行（下称“中行胡志明分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2,000万美元融资款项全数均可用于开立信用证及信用证押汇。 

同意授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各公司签署一切与授信、

借款以及抵押担保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任旭东、陈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任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东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附件六）。任旭东先生、陈东先生担任董

事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

会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审议事项” 

更正前：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7、2013年度环境报告书； 

8、关于聘请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年度计划的议案； 

10、关于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 2014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12、关于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13、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年度计划的议案； 

14、关于 2014 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15、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6、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17、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8、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9、关于增补任旭东、陈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20、关于出让红河恒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1、关于向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刘剑文先生、蒋开喜先生、叶雪芳女士、陈星辉先生将在本次

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已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述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逐项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审

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 年度计划的议案》、《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

案》、《关于出让红河恒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于向诸暨市海博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等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关

于增补任旭东、陈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并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选举。 

更正后：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7、2013年度环境报告书； 

8、关于聘请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 2014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 年度计划的议案； 

1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12、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3、关于 2014 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14、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1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6、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7、关于增补任旭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关于增补陈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9、关于出让红河恒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0、关于向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刘剑文先生、蒋开喜先生、叶雪芳女士、陈星辉先生将在本次

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已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述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逐项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审

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 年度计划的议案》、《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

案》、《关于出让红河恒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于向诸暨市海博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等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关

于增补任旭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增补陈东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 

 

（二）“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之“（3）在“委托价格”

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元代表议案 1。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



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具体如下表：” 

更正前： 

议

案 
议 案 内容 

对应申

报价格 

 全部议案 100元 

1 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元 

2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元 

3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元 

4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元 

5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元 

6 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6元 

7 2013年度环境报告书 7元 

8 关于聘请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元 

9 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年度计划的议案 9元 

10 关于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 2014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元 

1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11元 

12 关于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12元 

13 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年度计划的议案 13元 

14 关于 201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14元 

15 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5元 

16 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16元 

1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7元 

18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8元 

19 关于增补任旭东、陈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9元 

20 关于出让红河恒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0元 

21 关于向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1元 

 

更正后： 

议

案 
议 案 内容 

对应申

报价格 



 全部议案 100元 

1 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元 

2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元 

3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元 

4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元 

5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元 

6 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6元 

7 2013年度环境报告书 7元 

8 关于聘请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元 

9 关于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 2014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元 

10 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 年度计划的议案 10元 

1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11元 

12 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2元 

13 关于 2014 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13元 

14 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14元 

15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5元 

16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元 

17 关于增补任旭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7元 

18 关于增补陈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8元 

19 关于出让红河恒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19元 

20 关于向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0元 

 

（三）“附件（二）：授权委托书”之 “三、相关议案的表决具体指示如下： 

” 

更正前： 

序

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7 2013年度环境报告书     

8 关于聘请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年度计划的议案     

10 关于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 2014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13 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年度计划的议案     

14 关于 201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15 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6 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1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8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9 关于增补任旭东、陈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20 关于出让红河恒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1 关于向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更正后： 

序

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7 2013年度环境报告书     



8 关于聘请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 2014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 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4年度计划的议案     

1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3 关于 201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14 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15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6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7 关于增补任旭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 关于增补陈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9 关于出让红河恒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0 关于向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2014 年第一季度

报告全文》、《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更正版）、《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正版）、《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更正版）、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版）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公司对上述公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学习，

完善公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流程，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